
第十五章 未來研究方向與發展藍圖（法規修正建議書體例） 

本章採「法規修正建議書」形式撰寫，目的在於將前述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之技

術、制度與實務經驗，轉化為可供我國未來法制化與政策推動之具體方向。整體

結構以「條文方向」、「修正理由」及「制度對照」三軌並行，並兼顧國際標準

（ISO）、歐盟共同噪音評估方法（CNOSSOS-EU）、世界衛生組織健康指引及

我國現行法規體系，建立由「量測工具」走向「治理工具」之長期發展藍圖。[1][2][3] 

一、15.1 指向性噪音計之標準化需求 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建議於《噪音管制法》授權之子法中增訂：「指向性噪音量測設備之性能規範、

測試方法及適用範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。」並於技術指引中明確規範： 

1. 空間解析度（角度分辨能力）  

2. 頻率適用範圍  

3. 波束形成演算法基本要求  

4. 不確定度揭露方式 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現行制度僅對一型噪音計（Class 1）有完整規範，對指向性量測設備尚無標準，

導致各機關採用設備性能不一，影響結果一致性與行政信賴。國際上亦尚未形成

統一標準，正是我國可率先建立制度之契機。[3][4] 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制度：僅規範聲級計精度（IEC 61672） 

建議制度：新增「方向性聲學量測設備」性能標準體系 

二、15.2 指向性量測與 Class 1整合認證方向 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增訂「複合音源鑑別量測程序」章節，明定： 

1. 法定判定仍以 Class 1量測為主  

2. 指向性量測作為輔助鑑別工具  

3. 兩者應同步或可對時比對 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避免制度衝突與執法爭議，確保新技術導入不影響既有法定效力，同時提升複合

音源說理能力。[1][2] 

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：單一量測體系 

未來：雙軌整合（法定量測＋來源鑑別） 

三、15.3 交通噪音複合音源資料庫建置 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建立國家級「交通噪音資料庫」，納入： 

1. 道路、高架、匝道、鐵路聲學特徵  

2. 頻譜、方向性與事件資料  

3. 標準案例與極端案例 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AI 與模式模擬皆需大量訓練資料，目前我國缺乏本土資料庫，導致模型外推性

不足。[5][6] 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：零散個案資料 

未來：系統化國家資料資產 

四、15.4 臺灣本土樣態實證案例累積 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中央建立「典型案例試驗場域制度」，每年公告優先研究案例（如高架＋平面、

道路＋鐵路等）。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國際模型多基於歐洲條件，我國都市密度、高樓比例與交通型態具高度特殊性，

需累積本土實證。[2][5] 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：個案零散 

未來：案例庫制度化 

五、15.5 AI與深度學習於音源辨識之未來發展 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增訂「智慧聲學分析應用原則」，包括： 

1. AI結果須附信心值  



2. 應可追溯訓練資料來源  

3. 不得單獨作為行政裁罰依據 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避免黑箱模型影響行政正當性，同時保留其高效率優勢。[6][7] 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：人工判讀 

未來：AI輔助＋可解釋性要求 

六、15.6 多感測器融合與智慧監測平台 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推動「智慧噪音監測平台」，整合： 

1. 聲學感測  

2. 交通流資料  

3. 氣象資料  

4. GIS空間資訊 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單一感測器難以處理複合音源，融合平台為未來智慧城市治理核心。[5][8] 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：單點監測 

未來：多源整合平台 

七、15.7 都市聲景、健康風險與治理連結 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將WHO健康指引納入政策評估參考，建立「聲景指標」輔助制度。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傳統 dB指標無法完全反映健康影響與主觀感受。[1] 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：單一音量標準 

未來：音量＋聲景＋健康風險 

八、15.8 我國陸上運輸系統噪音治理之下一階段重點 



（一）條文方向建議 

明定未來五年政策重點： 

1. 複合音源鑑別制度化  

2. 智慧監測全面布建  

3. 高風險熱點優先改善  

（二）修正理由 

由被動陳情轉為主動治理，符合永續城市發展趨勢。[2][8] 

（三）制度對照 

現行：反應式管理 

未來：預防式治理 

九、15.9 結論：從量測工具走向治理工具 

綜合上述，本章所提出之法規修正與制度設計，核心精神在於將指向性噪音計由

「技術展示工具」轉化為「制度治理工具」。未來我國陸上運輸噪音治理，將不

再僅依賴單點量測與事後處理，而是建立一套結合標準化量測、指向性鑑別、AI

分析、資料庫支撐與跨機關協作的完整體系。 

此一轉型的最終目標，在於實現三個層次的提升：第一，從「是否超標」提升至

「來源可辨識」；第二，從「個案處理」提升至「系統治理」；第三，從「被動

回應」提升至「主動預防」。當量測不再只是數據蒐集，而成為政策設計與行政

說理的核心基礎時，指向性噪音計即完成其由工具走向治理的歷史性轉變。

[1][2][3][5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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